
共青团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员会
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区委第二巡察组于2023年6月29日至8月31日，对共青团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员会进行了常规巡察。2023年10月19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共青团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员会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落实情况予以公布。
1、 把整改落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1） 统一思想认识。根据巡察组的反馈意见，我单位及时召开了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的若干措施》、区委书记专题会议讲话、区委巡察组反馈意见，深刻领会精神，对做好我单位巡察整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把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2） 明确目标责任。根据反馈意见，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并根据工作实际调整整改落实方案，建立整改清单，把整改事项落实到具体的责任领导、责任人身上，逐条逐项抓落实，保证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3） 督促整改落实。一把手时刻关注整改进展情况，对照整改台账，加强实时督导，逐一落实，逐一销号，真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收兵，把整改任务落实情况与年底个人评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整改落实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4） 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对照整改方案修订了《党支部理论学习制度》《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暂行办法》，加强理论学习、完善内部管理方面制度10项，规范了工作行为，严明了工作纪律，防止整改问题反弹和回潮。
二、整改落实的成效
（一）聚焦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区委工作要求在基层贯彻落实情况方面。
1.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存在差距。
团区委进一步完善了党支部学习制度，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合理规划了2023年全年和2024年1月的党支部学习计划，坚持集中学习、交流研讨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多思考、多交流、多体会，每月进行至少一次交流研讨，每一名党员都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言。
2.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推动工作力度不够。
一是坚决贯彻上级决策部署，通过及时通报智慧团建、青年大学习等后台数据，加强了对各级团组织的督导监督。二是贯彻执行《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暂行办法》，于2023年12月29日、2024年1月29日分别组织召开街道、学校2023年度基层团组织述职工作会，对15个街道团工委和18个中学团委的工作述职分别进行了总结点评，充分肯定了各基层团组织过去一年的工作状态和对工作创新的积极探索，并对明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要求各基层团组织要站位高、补短板、强服务、提亮点、强自身，着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和制度执行力。
3.通过新媒体教育引领青年思想作用发挥不够。
进一步发挥新媒体对青年的引领作用，持续推进微信公众号“新华青少年”建设，制定了团区委微信公众平台信息审核和发布制度，规定了供稿人员、审核人员、公众号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规范了发布流程，全面加强对发表内容的管理审核，确保发布青少年相关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不断扩大粉丝群体，目前粉丝数已达6700余人。
4.党史学习教育落实有差距。未按学习制度落实政治学习。
严格落实党支部学习制度，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并指定了一名办公室人员专职负责党务工作，确定在每月第二周周五安排集中学习，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将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交流研讨等有机结合，确保所有党员完成学习任务。
5.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内容有缺失。
已完成了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存在问题的整改，已将未进行的学习内容已安排至党支部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学习计划。完善了《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方案》和《新华共青团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并制定了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分类学习指引，确保对共青团和少先队党史学习进行具体指导。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落实情况方面。
1.会议记录只显示参会人员，没有缺席人员、列席人员、记录人、主持人等内容。
完善会议制度，已重新构建会议记录模板，补充缺席人员、列席人员、记录人、主持人等内容，并使用新的模板补全未入档的2023年会议记录。
2.工作作风不扎实，基层调查研究不深入。
建立了调查研究制度。根据走访调研计划，调研方向向基层团组织和“两新”领域倾斜，调研走访了方正高级职业中学团委、明珠花苑社区、西苑小学等团、队阵地，并形成了《关于在广大青少年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调研报告》，不断加强对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指导。
3.对共青团组织建设的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办法不多。
一是合理利用“智慧团建”系统，通过加强对社会领域团组织的管理，加强团支部与流动团员的联系，通过在每年的7-9月及时发放团组织转接指引文件，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团区委联系方式，定期清理流动团支部等方式及时更新团员信息，不断提高学社衔接率，现已达到99.0%，完成了既定目标。二是紧扣青少年发展需求，通过“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入团仪式、先进典型选树行动等方式，不断增强团员荣誉感和责任感。三是加强团费管理，通过全盘核查、团组织自查和不定期抽查三种方式相结合，确保团费的收缴、使用、上交、管理等工作过程规范。现我区2022年度团费已全部收缴完成，并及时按比例上交团市委。
4.发挥联系服务青年桥梁纽带作用不够充分。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平台不足。
持续开展桑梓计划、返家乡系列实践活动等工作，加强与辖区高校的合作，与河北经贸大学、河北传媒大学签订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项目书，创新志愿服务形式，根据社区“需求清单”与大学生“服务清单”开展项目化合作，让学生深入基层治理“第一线”。继续面向全区深挖优质实习岗位，目前2024年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已为50名高校学子提供政务实习岗和志愿服务岗，为其搭建了走向社会、深入基层、提升自我的平台；开展“花young‘年’‘华’—青春代言活动”开设代言流动岗和创业体验岗，鼓励返乡学子争做家乡代言人。8名返乡大学生拍摄的《花young“年”“华”—青春代言，city walk在新华》，以短视频形式分享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工艺、特色美食、打卡景点等，在“新华青少年”视频号发布后浏览量达5000余次，被市文旅局及团市委采用。通过“金团助青企”行动，携手区金融局和辖区银行，举办“金团青企”对接会一场，共同助力小微企业发展。2024年3月16日，联合新华区就业服务中心等单位举办新华区2024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生物、科技、教育、医药、餐饮等行业60多家招聘企业参会，提供岗位2000多个，吸引未就业人员40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900多人。
5.助学档案材料内容不完整。
已完善了助学档案，并对近三年的助学项目资料进行全面自查，确保申请表、抽样调查表、公示表、贫困证明材料、领取签名册等资料完整，手续齐备。
6.立足岗位职责开展志愿服务不够。
一是利用“志愿汇”及时发布志愿活动招募，从整改工作开始截止目前共发布活动30次，招募志愿者196人次，活动时长累计666.78小时；二是进一步提高青年志愿者的综合素质，2023年10月开展了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并组织新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河北明珠志愿服务队、德正社工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全市“小橘灯”助残接力计划志愿服务项目培育提升班，指导各级团组织利用团日活动开展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志愿服务水平和活动质量。三是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美丽街区 纷‘志’沓来”“寸草心爱老敬老行动”“河小青”等活动相关信息13篇，增进团员青年对服务品牌的了解。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情况方面。
1.党建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会议记录以业务工作为主，只有一次专题研究党建工作相关会议。
完善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度，压实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充分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严格落实党建年度工作任务，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将党建工作与日常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了党建工作专题会议，会上总结了全年党建工作成果和不足；并按照机关工委相关要求，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提升攻坚月活动，安排一名办公室人员专职负责党务工作，确保党建工作形成书记主抓、专人负责、全员自查的良好氛围。
2.党建带团建工作力度不够。
按照党建带团建的要求，在2023年12月28日区委常委会上汇报了2023年度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情况，并通过年底述职、走访调研等方式对各级团组织日常工作、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等进行督导检查，坚持党建带团建带队建，时刻关注和引领基层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3.党务工作人员业务不精，支部手册填写问题较多。
向党支部所有党员发放党务知识明白纸，加强党务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重新完善了“三会一课”记录、党费缴纳票据、党支部学习计划等档案，支部手册填写有勾划、未粘贴党费票据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4.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进一步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已于9月28日召开了党风廉政教育专题会议，于11月17日开展了党委（党组）书记讲案例的警示教育活动，于12月29日召开了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总结了2023年团区委以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法治建设为抓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团工作。通过日常提醒和案例警示相结合，督促团区委全体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夯实廉洁从政思想基础，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防腐拒变能力。
5.落实全面从严治团不够有力。
带领各级团组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结合我区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工作和共青团主责主业，引导团干部利用“学习强国”等平台积极开展自学，引导团员和青年以团支部为基本单位，依托“三会两制一课”机制和“青年大学习”网上团课开展系列理论学习。动员各街道团工委、各社区团支部充分利用广播站，以“短视频＋微课堂”形式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青马工程”培训班作用，提升团干部自身修养，不断学习领悟新知识新技能，主动担当作为。
（四）聚焦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方面。
1.落实巡察整改不彻底，整改措施不细不实。
已严格按照区委巡察整改相关要求，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对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深化整改的任务，坚持紧盯不放、持续用力，确保整改任务落到实处。
三、下一步工作举措
团区委将继续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共青团工作实际，把巡察整改工作融入日常工作之中，克服过关思想和松劲情绪，锲而不舍抓好后续整改工作，防止问题反弹。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着力推进主体责任落实，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维护风正气清的工作氛围，不断加强支部建设，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提升党建规范化水平。二是进一步强化制度约束。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着力强化制度的学习和执行，确保制度入耳入心，扎实制度的笼子，以制度管人管事，从根本上堵塞漏洞、解决问题；夯实基础工作，重视工作留痕，做好各类会议、工作的台账、档案工作，确保工作不断档、不丢档。三是进一步拓宽整改成果。以此次巡察整改为新的出发点，以党建促团建，持续推进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突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引领全区团员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密切联系服务青年，俯下身子做青年工作，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切实把我区共青团组织打造成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发挥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为新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311-86951141；邮政信箱：石家庄市新华区西焦北路18号，邮政编码：050000；电子邮箱：tw8695114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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